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01号
罪犯孙家琦，男，2003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明水县。

2024年2月27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103刑初9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孙家琦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 000元，刑期自2023年7月18日起至2026年7月17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1日作出（2024）黑01刑终22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4年8月13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9月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1380.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180.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孙家琦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孙家琦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02号
罪犯咸越岭，男，197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源县。

2024年4月28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602刑初5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咸越岭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刑期自2023年11月15日起至2026年11月1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13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服刑改造，2024年9月5日调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值星员，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1384.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184.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咸越岭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咸越岭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03号
罪犯陆光林，男，1966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2024年1月12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02刑初18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陆光林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 000元。刑期自2024年1月18日起至2027年1月1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4月1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服刑改造，2024年4月29日调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2024年7月30日经黑龙江省华山监狱罪犯劳动能力鉴定小组鉴定该犯为无劳动能力罪犯。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6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1764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56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陆光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陆光林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04号
罪犯温家赵，男，1990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万宁市。

2023年8月17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111刑初16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温家赵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8 000元；被告人温家赵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4月4日起至2027年4月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2月27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入监集训监区服刑改造，2024年1月30日调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值星员，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2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154.6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354.6分，其中年考核分1235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温家赵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温家赵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05号
罪犯李喜生，男，199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望奎县。

2022年6月27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103刑初27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喜生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2022年2月28日起至2027年2月2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服刑改造，2023年8月8日调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665.6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265.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喜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李喜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06号
罪犯高伟超，男，1993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伊春市伊美区。

2021年10月29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717刑初11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高伟超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 000元，违法所得208 725元依法追缴后退赔被害人，对在案扣押的车辆依法执行后冲抵退赔款，余款继续追缴予以退赔被害人。刑期自2021年6月8日起至2027年1月7日止。被告人高伟超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7日作出（2021）黑07刑终6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2年5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服刑改造，2022年7月14日调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7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4081.6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2次，剩余积分481.6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伟超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高伟超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07号
罪犯张涛，男，198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

2022年10月18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02刑初28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涛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刑期自2021年6月29日起至2027年4月2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月18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3月3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236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23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张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08号
罪犯孟庆龙，男，1981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嘉荫县。

2021年9月10日黑龙江省嘉荫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722刑初3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孟庆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 000元，追缴被告人孟庆龙违法所得359 072.60元退赔各被害人。刑期自2021年2月5日起至2027年10月4日止。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739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于2022年1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队集训，2022年1月2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006分，给予2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20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9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孟庆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孟庆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09号
罪犯赵宇，男，199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

2023年7月11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202刑初7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赵宇继续退赔被害人违法所得人民币316,300元。刑期自2023年3月1日起至2030年6月30日止。被告人赵宇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1日作出（2023）黑12刑终第12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12月27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入监集训监区服刑改造，2024年1月30日调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2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135.6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335.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赵宇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10号
罪犯邹明明，男，1987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安达市。

2022年9月16日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25刑初7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邹明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被告人邹明明违法所得398,08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刑期自2022年3月12日起至2030年3月1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服刑改造，2023年5月9日调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008.4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8.4分，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邹明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邹明明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11号
罪犯滕亮，男，1975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北安市。

2023年3月20日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81刑初1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滕亮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 000元；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60元，依法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22年11月22日起至2026年9月2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6月5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服刑改造，2023年7月12日调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8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816.4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416.4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滕亮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滕亮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12号
罪犯庞建华，男，195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

1984年11月13日铁力县人民法院作出（84）刑字第9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庞建华犯盗窃罪，判决有期徒刑七年。2019年9月18日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1182刑初7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庞建华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与未执行完毕刑罚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零十天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刑期自2018年12月2日起至2027年12月1日止。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作出（2023）黑11刑更100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991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于2018年12月13日解回黑龙江省五大连池监狱服刑，2019年7月1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2024年7月30日经黑龙江省华山监狱罪犯劳动能力鉴定小组鉴定该犯为无劳动能力罪犯。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8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1624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42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庞建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庞建华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13号
罪犯李志东，男，1971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

2020年7月31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2701刑初12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志东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10,000元；责令被告人李志东退赔各被害人人民币共计166,000元。刑期自2019年3月13日起至2029年3月12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7日作出（2020）黑27刑终4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10月22日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监狱入监集训监区服刑改造，2020年11月16日调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2024年7月30日经黑龙江省华山监狱罪犯劳动能力鉴定小组鉴定该犯为无劳动能力罪犯。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0年12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5836.6分,给予8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436.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志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李志东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14号
罪犯刘慧勇，男，197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棱县。

2021年9月1日黑龙江省绥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1226刑初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慧勇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刘慧勇挪用公款利息7,236.14元，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刘慧勇贪污款项933,914.62元，上缴国库；被告人刘慧勇退还的赃款84,850.77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0年10月14日起至2033年10月13日止。被告人刘慧勇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5日作出（2021）黑12刑终1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2年1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队集训，2022年1月2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打号工，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3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4540分，给予6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40分，其中年考核分123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慧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刘慧勇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15号
罪犯郝泽冰，男，197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市。

2023年11月28日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602刑初字23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郝泽冰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23年11月28日起至2026年11月2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7月2日入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7月29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9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148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8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7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郝泽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郝泽冰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16号
罪犯陈金雷，男，199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兰西县。

2024年4月22日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605刑初字1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金雷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退赔人民币38382.61元。刑期自2023年09月28日起至2026年09月2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13日入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9月5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1380.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180.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金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陈金雷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17号
罪犯张强，男，1996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023年6月26日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111刑初字7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强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23年02月20日起至2026年08月1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2月27日入哈尔滨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月30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128.6分，给予2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328.6分，其中年考核分1225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张强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18号
罪犯吴琼，男，1988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
2023年7月31日黑龙江省南岔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726刑初1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琼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 000元。刑期自2022年5月24日起至2026年11月23日止。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2023年10月27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7刑终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4年4月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4月29日入黑龙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06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1820分，给予2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20分，其中年考核分1215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琼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吴琼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19号
罪犯乔明旗，男，1998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伊春市伊美区。

2022年5月24日伊春市伊美区法院作出（2022）黑0717刑初1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乔明旗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刑期自2021年11月18日起至2026年05月1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7月21日入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8月25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2023年05月08日，该犯殴打他犯给予警告处罚、2024年08月11日，该犯私藏火种给予警告处罚，考核期内其他时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644.2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3次，剩余积分44.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6分。2023年05月08日，该犯殴打他犯给予警告处罚，扣除考核分100分；2024年08月11日，该犯私藏火种给予警告处罚，扣除考核分10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乔明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乔明旗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20号
罪犯蒋志，男，1989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

2022年5月10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103刑初字11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蒋志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刑期自2021年10月10日起至2026年10月0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8日入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8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2023年11月18日，该犯私藏火种给予警告处罚、2024年01月05日，该犯私藏火种给予警告处罚，考核期内其他时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483.6分，给予3次表扬，不予奖励1次，剩余积分83.6分，其中年考核分1228分。2023年11月18日，该犯私藏火种给予警告处罚，扣除考核分100分，2024年01月05日，该犯私藏火种给予警告处罚，扣除考核分10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蒋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蒋志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21号
罪犯李文奇，男，2001年08月0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

2022年08月0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103刑初字33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文奇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自2022年01月04日起至2029年01月03日止。被告人李文奇不服，提出上诉。2022年11月1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1刑终71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7月18日入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8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09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663.6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263.6分，其中年考核分120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文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李文奇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22号
罪犯胡春波，男，1970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北安市。

2022年7月26日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1102刑初9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胡春波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非法储存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刑期自2021年02月20日起至2030年02月1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9月6日入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11月14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值星员劳役，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11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688.2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3次，剩余积分88.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胡春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胡春波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23号
罪犯郭阳，男，1998年11月0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2020年7月3日黑龙江省伊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223刑初字1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郭阳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刑期自2018年11月29日起至2027年11月28日止。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8月18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2刑终15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9月15日入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10月11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作出（2023）黑11刑更108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03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319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2次，剩余积分319分，其中年考核分1213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郭阳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24号
罪犯戴承美，男，1978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2021年12月31日安达市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1281刑初字29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戴承美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责令被告人共同退赔124.2万元。刑期自2021年06月23日起至2030年06月22日止。被告人戴承美不服，提出上诉。2022年4月27日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刑终7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1月18日入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3月31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177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2次，剩余积分177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戴承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戴承美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25号
罪犯张宪良，男，1986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尚志市。

2018年3月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0102刑初13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宪良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犯拐骗儿童罪，判处二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刑期自2017年07月29日起至2028年07月2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8年4月11日入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8年6月28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2日作出（2021）黑11刑更333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2023）黑11刑更85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07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944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54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宪良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张宪良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26号
罪犯司伟东，男，1977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嫩江市。

2022年8月2日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作出（2022）黑81刑初字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司伟东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期自2022年02月09日起至2034年02月0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月18日入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3月30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值星员劳役，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03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248.2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248.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司伟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司伟东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27号
罪犯才德智，男，197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

2019年5月5日黑龙江省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11刑初字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才德智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追缴违法所得及给国家造成的税款损失30 378 680.97元。刑期自2017年12月27日起至2029年12月26日止。被告人才德智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12月5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刑终14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6月19日入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7月22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作出（2023）黑11刑更113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值星员劳役，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03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346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2次，剩余积分346分，其中年考核分120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才德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才德智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28号
罪犯张小绿，男，198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

2017年9月15日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0103刑初字70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小绿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万，刑期自2017年04月11日起至2033年04月10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7年12月13日入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8年2月6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4日作出（2020）黑11刑更1428号刑事裁定，对该犯不予减刑；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08月24日作出（2022）黑11刑更233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7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5342分，给予6次表扬，物质奖励2次，剩余积分54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小绿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张小绿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29号
罪犯胥立春，男，1980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讷河市。

2017年12月10日黑龙江省讷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0281刑初字8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胥立春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16年09月02日起至2031年3月1日止。被告人胥立春不服，提出上诉。2018年4月10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02刑终5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8年5月23日入泰来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8年7月27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2日作出（2021）黑11刑更第379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2023）黑11刑更第861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熨烫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920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520分，其中年考核分122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胥立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胥立春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30号
罪犯孙振凯，男，1990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

2014年12月18日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绥中法刑一字5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孙振凯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民事赔偿493,971.5元。被告人孙振凯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10月21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黑刑一终字73号刑事裁定，撤销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绥中法刑一字51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被告人孙振凯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认定上诉人孙振凯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自2013年7月30日起至2028年7月29日止。
该犯于2015年12月23日入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6年2月27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黑11刑更1739号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2023）黑11刑更第89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技术员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07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951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551分，其中年考核分1219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孙振凯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孙振凯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31号
罪犯刘恩宝，男，1964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

2021年6月29日黑龙江省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1102刑初字2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恩宝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刑期自2020年10月22日起至2031年10月21日止。被告人刘恩宝不服，提出上诉。2023年8月26日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11刑终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1年9月14日入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1年10月21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画点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11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4831.4分，给予5次表扬，物质奖励3次，剩余积分31.4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恩宝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刘恩宝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32号
罪犯郭少龙，男，197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讷河市。

2015年1月8日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中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郭少龙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刑期自2014年01月17日起至2028年1月16日止。被告人郭少龙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5月13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黑刑二终字第3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5年6月24日入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5年9月8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黑11刑更1803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郭少龙不予减刑；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2019）黑11刑更58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4日作出（2022）黑11刑更27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7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5411.5分，给予8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11.5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少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郭少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33号
罪犯许洪宝，男，198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州县。

2017年3月10日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06刑初字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许洪宝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自2016年06月27日起至2031年06月26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7年5月10日入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0月24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黑01刑更第4021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7日作出（2023）黑01刑更第134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8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4067分，给予5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467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洪宝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许洪宝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34号
罪犯姜盛国，男，196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

2024年4月22日巴彦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126刑初字4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姜盛国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刑期自2023年12月12日起至2026年06月1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7月2日入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7月29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画点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9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1501.8分，给予二次表扬，剩余积分301.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7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姜盛国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姜盛国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35号
罪犯付宝力，男，198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木兰县。

2024年11月29日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127刑初10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付宝力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刑期自2024年8月15日起至2026年4月1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5年2月20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5年4月3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发料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4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745.2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145.2分，其中年考核分745.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付宝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付宝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36号
罪犯王欢，男，1989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

2024年1月19日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691刑初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欢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9月26日起至2026年9月2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7月2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7月2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9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1516.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316.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王欢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37号
罪犯黄涛，男，200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

2023年12月25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283刑初18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黄涛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3300元。刑期自2023年8月3日起至2026年8月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2月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3月2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该犯担任值星员劳役，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各项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004.8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04.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黄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38号
罪犯于洪文，男，196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方正县。

2023年8月4日黑龙江省方正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124刑初3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于洪文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刑期自2023年2月5日起至2026年12月4日止。被告人于洪文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9日作出（2023）黑01刑终62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4年1月4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月30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穿绳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3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100.6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00.6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于洪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于洪文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39号
罪犯王剑，男，199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逊克县。

2023年10月10日黑龙江省逊克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123刑初16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剑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75590元。刑期自2022年3月8日起至2027年3月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1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12月1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发料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282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48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王剑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40号
罪犯冯善杰，男，1987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恒丰购物公园E座1714室。

2021年8月5日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719刑初1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冯善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被告人冯善杰被扣押在案赃款人民币82972.5元退赔被害人，向被告人张芳英、冯善杰追缴赃款人民币53848.8元退赔被害人，向被告人冯善杰追缴赃款40176.18元退赔被害人。刑期自2020年12月8日起至2026年12月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1年9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1年10月2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11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4881.4分，给予5次表扬，3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81.4分，其中年考核分122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冯善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冯善杰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41号
罪犯高长柱，男，1976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  

2023年4月28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283刑初3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高长柱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刑期自2022年8月5日起至2030年2月4日止。被告人高长柱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31日作出（2023）黑12刑终13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11月1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12月1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该犯担任值星员劳役，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288.2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488.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3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长柱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高长柱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42号
罪犯王铁东，男，1971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

2022年8月11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27刑初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铁东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被告人王铁东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人民币80369元。刑期经折抵自2022年1月30日起至2032年12月17日止。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2日作出（2022）黑刑终14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1月18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该犯担任值星员劳役，能够认真完成民警布置的各项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235.2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235.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铁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王铁东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43号
罪犯范美龙，男，1969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晋原镇。

2022年2月15日黑龙江省南岔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726刑初3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范美龙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000元,被告人范美龙违法所得人民币550元予以追缴。刑期自2021年3月13日起至2030年3月1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7月2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8月2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755号，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21年3月13日起至2029年7月12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035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235分，其中年考核分1219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范美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范美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44号
罪犯李洪义，男，1976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

2016年7月2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112刑初14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洪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自2015年12月12日起至2030年12月1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6年8月17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0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2019）黑01刑更1774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15年12月12日起至2030年7月11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该犯担任值星员劳役，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各项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19年1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8314.2分，给予11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14.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9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洪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李洪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45号
罪犯毕胜男，男，1987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安达市。

2016年10月9日黑龙江省安达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1281刑初13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毕胜男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责令退赔人民币654800元。刑期自2016年1月28日起至2027年1月2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6年10月26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7年1月20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4日作出（2022）黑11刑更673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6年1月28日起至2026年7月12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8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988分，给予4次表扬，3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8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9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毕胜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毕胜男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46号
罪犯祝有权，男，198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

2016年6月25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6刑初3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祝有权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刑期自2015年9月9日起至2030年9月8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6日作出（2016）黑刑终28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7年5月10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0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黑01刑更3813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7日作出（2023）黑01刑更1291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现刑期自2015年9月9日起至2029年9月8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顺线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8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4053分，给予4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53分，其中年考核分1213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祝有权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祝有权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47号
罪犯刘长征，男，197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

2016年7月23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1283刑初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长征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60000元，刑期自2015年4月30日起至2028年4月2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6年8月3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6年11月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黑11刑更1351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4日作出（2022）黑11刑更675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现刑期自2015年4月30日起至2026年11月1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8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4060分，给予5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60分，其中年考核分1233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长征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刘长征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48号
罪犯景可心，男，199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

2022年7月11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83刑初2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景可心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21500元。刑期自2021年7月31日起至2027年1月30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9月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11月20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11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681.2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81.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7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景可心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景可心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49号
罪犯刘杨，男，1976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北安市。

2023年6月5日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81刑初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杨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8040元。刑期自2022年9月8日起至2031年9月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684.8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284.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杨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刘杨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50号
罪犯张庆安，男，198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

2022年12月27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83刑初19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庆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追缴赃款人民币918890元。刑期自2022年6月8日起至2035年6月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月18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249.2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49.2分，其中年考核分1231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庆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张庆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51号
罪犯郑文强，男，1973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铁力市铁力镇。

2019年8月13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1102刑初7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郑文强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刑期自2018年7月17日起至2027年1月16日止。被告人郑文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黑11刑终8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9年12月1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6月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4日作出（2022）黑11刑更740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8年7月17日起至2026年8月1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8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4042分，给予3次表扬，4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42分，其中年考核分123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文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郑文强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52号
罪犯刘正欣，男，1968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集贤县。

2013年7月9日黑龙江省集贤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集刑初字第9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正欣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自2012年12月2日起至2027年12月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3年8月8日入黑龙江省佳木斯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3年9月2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黑11刑更1099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黑11刑更1455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现刑期自2012年12月2日起至2026年8月17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2023年9月3日因持有、使用火种给予警告处罚，并扣考核分100分,考核期内其他时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19年6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7713.5分，给予10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13.5分，其中年考核分122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正欣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刘正欣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53号
罪犯华显卓，男，1956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2021年6月9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103刑初45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华显卓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50000元;被告单位罚金人民币450000元；责令被告单位退赔人民币9108024元。刑期自2019年6月28日起至2026年6月2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1年8月12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该犯为丧失劳动能力罪犯，能够积极主动的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10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4970.8分，给予6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70.8分，其中年考核分119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华显卓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华显卓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54号
罪犯寇有，男，1970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庆安县。

2019年5月20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1202刑初37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寇有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00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5000元；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总和刑期十年零十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110000元。刑期自2018年4月11日起至2029年2月10日止。被告人寇有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2019）黑12刑终11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9年11月12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16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0年1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7053.2分，给予9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53.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寇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寇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55号
罪犯梁占江,男，196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
 2021年10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人民法院作出（2021）内0525刑初18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梁占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 000元（已缴纳）。2023年12月1日北京市房山区司法局作出（2023）京房矫撤缓建字第3号撤销缓刑建议书。2023年12月27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京0111刑更35号刑事裁定，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人民法院（2021）内0525刑初181号刑事判决书中对罪犯梁占江宣告缓刑四年的执行部分。二、对罪犯梁占江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三年。刑期经折抵后自2024年1月2日起至2026年12月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2月27日入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九监区，2024年4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翻帽子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1930.8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30.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梁占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梁占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56号
罪犯周通,男，198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2024年6月1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103刑初28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周通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 000元。刑期自2023年11月26日起至2026年11月2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13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9月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1377.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177.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5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周通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57号
罪犯刘德成,曾用名刘晓光，男，1975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2023年6月13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02刑初3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刘德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 000元；责令退赔人民币100 000元。刑期自2023年4月15日起至2026年10月1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2023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655.8分,给予2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55.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德成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刘德成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58号
罪犯付磊,男，1999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安达市。
2022年6月29日黑龙江省安达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81刑初8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付磊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2022年1月31日起至2027年1月30日止。被告人付磊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8日作出（2022）黑12刑终1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6月8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7月13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8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813.8分,给予4 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13.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7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付磊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付磊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59号
罪犯吴凤海,男，196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青冈县。
2023年6月15日黑龙江省青冈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223刑初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凤海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损失共人民币8 754.55元。刑期自2023年2月7日起至2028年8月6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1月2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2023年12月1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翻兜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238.8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438.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凤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吴凤海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60号
罪犯吕留钢,男，198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

2022年1月14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110刑初48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吕留钢犯贩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 000元。责令共同退赔共计人民币177 415元。刑期自2021年1月16日起至2029年1月15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8日作出（2022）黑01刑终23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7月1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值星员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570.8分,给予3 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70.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吕留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吕留钢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61号
罪犯邵明堂,男，197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尚志市。
2023年4月3日黑龙江省尚志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183刑初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邵明堂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刑期自2022年10月5日起至2031年10月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卫生员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688.6分,给予3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88.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邵明堂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邵明堂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62号
罪犯董艳生,男，2001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
2019年8月6日黑龙江省塔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2722刑初2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董艳生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刑期自2018年11月26日起至2027年11月22日止。被告人董艳生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黑27刑终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9年12月2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2020年6月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4日作出（2022）黑11刑更688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766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18年11月26日起至2026年7月7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维修工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019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19分，其中年考核分1209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董艳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董艳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63号
罪犯沈国岐,男，1972年9月9日出生，满族，住黑龙江省绥棱县。
2022年9月30日黑龙江省绥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26刑初2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沈国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 000元，责令退赔合计人民币870 000元。刑期自2022年4月12日起至2035年4月11日止。被告人沈国岐不服，提出上诉。2022年12月20日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刑终19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7日作出（2025）黑11刑更11931号刑事决定，准许执行机关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撤回（2025）黑华狱减字第244号对罪犯沈国岐的减刑建议。现刑期自2022年4月12日起至2035年4月11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挂板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026.4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26.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沈国岐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沈国岐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64号
罪犯韩成丹,男，1971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017年4月17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1刑初16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韩成丹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 000元。刑期自2016年1月14日起至2031年1月13日止。被告人韩成丹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12月8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刑终18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8年3月14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入监集训监区，2018年6月8日入黑龙江省松滨监狱服刑改造，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30日作出（2021）黑01刑更1140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292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起止自2016年1月14日起至2029年9月28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打号工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336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53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韩成丹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韩成丹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65号
罪犯许明选,男，199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2022年6月14日黑龙江省南岔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726刑初1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许明选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 000元；没收许明选等人全部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867 299.87元，由扣押机关南岔县公安局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11月23日起至2027年3月22日止。被告人许明选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8日作出（2022）黑07刑终2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2年9月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11月1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该犯2022年11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865.2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85.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明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许明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67号
罪犯赵成,男，197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东市。
2018年12月7日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1282刑初37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 000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 000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2018年5月10日至2032年5月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8年12月25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2019年1月2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4日作出（2022）黑11刑更753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起止自2018年5月10日至2031年9月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该犯2024年7月18日因颈部局部肿物（右侧）、肾结石、颈淋巴结肿大、肺诊断性影像异常（肺结节）、结核性皮肤脓肿住院治疗，经治疗后于2024年7月31日出院，后在狱内医院住院恢复治疗，于2025年1月23日收回监区。2022年8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886.6分,给予4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86.6分，其中年考核分1171.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   赵成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赵成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68号
罪犯李雪林,男，1978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
2013年7月1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哈刑二初字第5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雪林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自2012年8月27日起至2027年8月26日止。被告人李雪林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0日作出（2014）黑刑一终字第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4年10月29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4年12月30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服刑，2024年10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5日作出（2016）黑01刑更5083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黑01刑更3488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起止自2012年8月27日至2026年9月26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2020年12月3日该犯因打架、斗殴，给予该犯关押禁闭十五日处罚，禁闭解除后取消已有的考核积分和行政奖励。考核期内其他时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拍棉工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该犯2025年9月因病腰间盘突出外诊治疗，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94分，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90.2分。2018年7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5078分,给予5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不予奖励,剩余积分278分，其中年考核分1192.2分。2020年12月3日该犯因打架、斗殴，给予该犯扣考核分90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雪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李雪林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69号

罪犯刘国元，男，197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道外区。

2024年2月2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103刑初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国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刘国元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0日作出（2024）黑01刑终16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经折抵后自2024年2月20日起至2026年10月10日止。
该犯于2024年6月27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4年7月2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熨烫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8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1,569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369分，其中年考核分1,249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国元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刘国元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70号

罪犯林章宝，男，199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2023年12月22日黑龙江省嘉荫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722刑初2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林章宝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 000元。刑期自2023年12月26日起至2027年3月2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2月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4年3月2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028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22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章宝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林章宝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71号

罪犯张国庆，男，199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2023年8月24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104刑初31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国庆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一千元，被告人张国庆非法所得人民币54 611.11元予以追缴。刑期自2023年7月20日起至2027年1月1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1月15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3年12月1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271.4分，给予2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471.4分，其中年考核分1,22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国庆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张国庆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72号

罪犯于思博，男，1987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棱县。

2022年7月4日黑龙江省绥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26刑初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于思博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伍万元，退赔12 000元。被告人于思博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16日作出（2022）黑12刑终1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3月16日起至2027年3月1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3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081.4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81.4分，其中年考核分1,23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于思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于思博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73号

罪犯侯文阁，男，197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嫩江市。

2022年6月23日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183刑初5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侯文阁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2022年1月12日起至2027年1月11日止。

该犯于2022年7月2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2年8月2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77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22年1月12日起至2026年5月11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改造中担任值星员，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035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235分，其中年考核分1,22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侯文阁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侯文阁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74号

罪犯吴林，男，196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

2021年12月29日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605刑初10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林犯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被告人吴林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5日作出（2022）黑06刑终3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月4日起至2027年1月3日止。

该犯于2023年5月16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3年5月3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熨烫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897.2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497.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吴林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75号

罪犯张振雪，男，198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

2019年8月22日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691刑初15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振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 000元，责令退赔人民币460 000元。刑期自2019年5月5日起至2027年9月2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9年11月12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0年1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2023）黑11刑更88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19年5月5日起至2027年2月25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832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43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2024年11月26日该犯因近期多次打架，在犯群中造成恶劣影响，给予该犯警告处罚1次，扣除考核分10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振雪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张振雪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76号

罪犯冯飞，男，1992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

2021年12月14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604刑初35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冯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合计1 107 700元。刑期自2021年4月15日起至2031年10月1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4年10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5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4,286.8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3次，剩余积分86.8分，其中年考核分1,24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冯飞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冯飞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77号

罪犯罗强，男，1981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2014年5月14日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普中刑初第9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罗强犯走私、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 000元，刑期自2013年9月30日起至2028年9月2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4年6月12日入云南省普洱监狱，于2014年10月12日入黑龙江省松滨监狱，于2023年11月24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黑01刑更124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30日作出（2021）黑01刑更1151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302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刑期自2013年9月30日起至2026年12月15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裁床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349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549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罗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罗强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78号

罪犯刘文祥，男，199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

2017年7月11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6刑初7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文祥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 000元。刑期自2015年11月5日起至2027年8月4日止。被告人刘文祥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7）黑刑终26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8年12月11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19年1月2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4日作出（2022）黑11刑更761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刑期自2015年11月5日起至2026年12月4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8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4,068分,给予6次表扬,剩余积分46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文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刘文祥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79号

罪犯刘海宝，男，199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安达市。

2023年2月17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223刑初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海宝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刑期自2022年9月6日起至2035年9月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3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039.4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39.4分，其中年考核分1,223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海宝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刘海宝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80号

罪犯门广昌，男，198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

2017年12月2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01刑初10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门广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自2017年2月8日起至2030年2月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8年1月24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18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松滨监狱服刑改造，于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2020）黑01刑更1574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34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现刑期自2017年2月8日起至2028年11月7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340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540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门广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门广昌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88号
罪犯张洪亮，男，1959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兰西县。

2012年3月30日黑龙江省兰西县人民法院作出（2012）兰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洪亮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刑期自2012年3月30日起至2023年3月29日止。黑龙江省兰西县人民法院2015年12月16日以（2013）兰刑执字第1号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决定将罪犯张洪亮暂予监外执行一年。黑龙江省兰西县人民法院2016年6月16日以（2016）黑1222刑更监1号刑事裁定书，撤销（2013）兰刑执字第1号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刑期为2016年8月24日起至2027年8月2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6年8月24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6年11月3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8日作出（2020）黑11刑更第939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该犯丧失劳动能力，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2012年3月30日经兰西县人民法院判决，在《刑九修正案》施行前系“八类犯”减刑从严。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19年12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7306分，给予11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10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张洪亮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张洪亮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83号
罪犯范辉，男，1970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

2021年12月28日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1181刑初11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范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 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480 000元。刑期自2021年7月13日起至2029年7月12日止。被告人范辉不服，提出上诉。2022年7月11日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1刑终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2年9月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11月14日入黑龙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98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专职监督哨，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8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1630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430分，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范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范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85号
罪犯吕凤标，男，1967年2月1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兰西县。

2018年11月14日黑龙江省兰西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1222刑初15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吕凤标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 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 468 351元。刑期自2018年1月2日起至2031年1月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8年12月4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9年1月25日入黑龙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311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专职监督哨，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357分，3次表扬，剩余积分557分，其中年考核分1233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吕凤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吕凤标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81号
罪犯张玉祖，男，198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勃利县。

2023年12月29日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126刑初22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玉祖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7 000元，责令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43 000元。刑期自2023年09月15日起至2026年9月1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7月2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7月2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专职监督哨，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9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1514.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314.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玉祖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张玉祖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82号
罪犯张兴凯，男，199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海伦市伦河镇。

2022年6月2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83刑初6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兴凯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刑期经折抵后自2021年12月9日起至2026年6月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7月2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8月25日入黑龙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专职监督哨，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8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838分，给予2次表扬，物质奖励5次，剩余积分23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5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兴凯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张兴凯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86号
罪犯张龙，男，198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海城市铁西区。

2018年12月7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0102刑初48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龙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刑期自2016年9月24日起至2026年9月23日止，被告人张龙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2月1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1刑终174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张龙撤回上诉。
该犯于2019年2月2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7日作出（2023）黑01刑更756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2023年11月5日使用监狱明令禁止的扑克给予警告处罚，扣除考核分100分，考核期内其他时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专职监督哨，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9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5006分，给予5次表扬，物质奖励3次，剩余积分206分，其中年考核分1230分。2023年11月5日使用监狱明令禁止的扑克，扣除考核分10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张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84号
罪犯隽文远，男，1984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
2016年3月4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602刑初1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隽文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 000元，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28年5月20日止。被告人隽文远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5月18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6刑终10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6年6月8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6年8月31日入黑龙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黑11刑更135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4日作出（2022）黑11刑更29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2022年11月28日打架斗殴不听劝阻给予警告处罚，扣除考核分100分，考核期内其他时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值星员，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7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5196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5次，剩余积分396分，其中年考核分1226分。2022年11月28日打架斗殴不听劝阻，扣除考核分10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隽文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隽文远卷宗材料共一卷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87号
罪犯杨明山，男，1965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嫩江县。

2022年11月28日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183刑初13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明山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四个月，并处剥夺政治权两年。刑期自2022年7月8日起至2032年11月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3月30日入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9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值星员，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5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034.4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2次，剩余积分34.4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明山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杨明山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89号

罪犯刘华干,男，198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东市。
2022年8月31日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82刑初3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华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罚金200 000元，追缴赃款631 469.5元，刘华干及同案王永柱对骗取赃款251 107.09元责令退赔被害人，刘华干对同案潘辉、潘胖、姜洋骗取赃款共计136 195元责令退赔被害人负连带责任，刘华干对同案林振华被追缴的赃款3 900元负连带责任，刘华干对同案其他各被告人退赔人民币共计976 924元负连带退赔责任。刑期自2020年5月15日起至2030年11月1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月18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2023年3月3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专职监督哨岗位，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240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240分，其中年考核分1223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华干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刘华干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90号
罪犯李志刚，男，1974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
2023年12月27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104刑初6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志刚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 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 000元。被告人李志刚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6日作出（2024）黑01刑终4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3月10日起至2026年9月9日止。

该犯于2024年6月27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4年7月2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专职监督哨，能够认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8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1542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34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志刚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李志刚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91号
罪犯赵成龙，男，198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北安市赵光农场。
2021年12月28日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1181刑初11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成龙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 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7 000元。刑期自2021年6月11日起至2027年1月10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5月23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于2022年7月1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783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21年6月11日起至2026年5月10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专职监督哨，能够认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012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12分，其中年考核分120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成龙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赵成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92号
罪犯江彦发，男，1989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
2021年8月9日黑龙江省绥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1226刑初2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江彦发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拾壹万元，追缴违法所得101 376.90元。被告人江彦发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8日作出（2021）黑12刑终18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11月15日起至2027年11月14日止。

该犯于2022年1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于2022年1月2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306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20年11月15日起至2027年4月14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区劳动中担任面班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325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25分，其中年考核分1229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江彦发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江彦发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93号
罪犯齐月珠，男，1981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
2021年8月19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208刑初1号刑事判决，一、认定被告人齐月珠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齐月珠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三万元，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三万元。二、被告人齐月珠诈骗违法所得1251000元予以追缴，其中600000元返还给卧牛吐镇四间房村委会，651000元损失返还被害人王峰，不足部分责令退赔；被告人齐月珠骗取贷款违法所得本金240万元予以追缴，返还被害单位齐齐哈尔市农商银行卧牛吐支行，不足部分责令退赔。被告人齐月珠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9日作出（2021）黑02刑终392号刑事判决书，(一)维持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区人民法院（2021）黑0208刑初1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关于上诉人齐月珠犯诈骗罪的判决内容及第二项中对诈骗罪金额的追缴部分，即：一、“被告人齐月珠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二、被告人齐月珠诈骗违法所得1 251 000元予以追缴，其中  600 000元返还给卧牛吐镇四间房村委会，651 000元损失返还被害人王峰，不足部分责令退赔；”（二）撤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区人民法院（2021）黑0208刑初1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关于上诉人齐月珠犯骗取贷款罪的定罪量刑、数罪并罚的内容，第二项中对骗取贷款金额的追缴部分，即：“被告人齐月珠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三万元，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三万元”;“被告人齐月珠骗取贷款违法所得本金240万元予以追缴，返还被害单位齐齐哈尔市农商银行卧牛吐支行，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刑期自2019年4月2日起至2030年4月1日止。

该犯于2022年3月17日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监狱集训监区集训,于2022年5月13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专职监督哨，能够认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5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4275.6分,给予4次表扬，3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75.6分，其中年考核分1225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齐月珠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齐月珠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94号
罪犯马元朋，男，1981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铁岭市昌都县。

2022年8月1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604刑初6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马元朋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2021年12月12日起至2036年12月1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月17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集训监区集训,于2023年10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区劳动中担任菜班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3235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35分，其中年考核分1217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马元朋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马元朋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95号
罪犯董金财，男，197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拜泉县。
2014年3月11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齐刑一初字第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董金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民事赔偿人民币229479元，被告人董金财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9日作出（2014）黑刑终字第71号刑事判决，一、维持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齐刑一初字第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一项对被告人董金财的定罪部分；二、撤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齐刑一初字第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一项对被告人董金财的量刑部分；三、上诉人董金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自2023年4月1日起至2028年3月31日止。

该犯于2014年12月1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于2015年1月1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黑11刑更110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现刑期自2013年4月1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止。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8日作出（2020）黑11刑更930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13年4月1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区劳动中担任面班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19年12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7275分,给予11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75分，其中年考核分122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董金财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董金财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96号
罪犯曹严，男，198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
2016年8月29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齐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曹严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对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退赔。被告人曹严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2016）黑刑终2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2年12月30日起至2027年12月29日止。

该犯于2018年6月14日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集训监区集训,于2018年7月2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2日作出（2021）黑11刑更433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2年12月30日起至2027年6月29日止。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2023）黑11刑更932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2年12月30日起至2026年12月29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专职监督哨，能够认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947.4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547.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曹严予以减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曹严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假释建议书

（2026）黑华狱假字第001号
罪犯孙喜军,男，196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青冈县。

2023年3月30日黑龙江省庆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24刑初2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孙喜军犯行贿，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 000元。刑期自2023年3月30日起至2028年2月25日止。被告人孙喜军不服，提出上诉。2023年5月22日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2刑终8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6月8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7月13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生产劳动中担任挂板工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该犯2023年8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2819.8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419.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

华山监狱罪犯危险性评估中心对其评估结果为：罪犯孙喜军再犯风险等级为一般危险。黑龙江省青冈县社区矫正管理局调查评估意见为孙喜军适合为社区矫正对象。四监区对其再犯罪危险的评估结论为：罪犯孙喜军符合“没有再犯罪危险”的标准。

综上所述，罪犯孙喜军实际执行刑期已过原判刑期二分之一的时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假释的法定条件。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孙喜军予以假释。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附：罪犯孙喜军卷宗材料共一卷
